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

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稳健

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稳健医疗”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稳健医疗以

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822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4.30 元，

共计募集资金 371,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55,884.93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3,319.00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字[2020]第 ZI10584 号《验资报告》。经

其审验，截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公司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



于“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数

字化管理系统项目”，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1 
高端敷料生产线建设项

目 
21,685.86 21,685.86 

备案号：

2018-421130-27-03-06

7409 

黄环函

[2018]178 号 

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70,456.87 70,456.87 
备案号：深龙华发改

备案（2018）0207 号 
-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3,542.15 23,542.15 

备案号：

2018-420117-17-03-05

5946 

新审批字

[2018]193 号 

4 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 26,881.05 26,881.05 
备案号：深龙华发改

备案[2019]0350 号 
- 

合计 142,565.93 142,565.93 - -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5.9 亿元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募集资金 23,371.73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及使用超募资金 63,9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在巨潮咨询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及《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2020-008、

2020-009）。 

三、本次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

情况、原因及影响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根据

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拟增加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

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2、“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的原实施主体是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拟

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项

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人民币8,000万元，资金专用于募投项目



币10,000万元，资金专用于募投项目。 

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YXF85B 

法定代表人：李建全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布龙路660号 

经营范围：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消毒产品、宠物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

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家居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化妆品、护肤品、个人护理产品、口腔护理用品、沐浴产品、护发产品、

计生用品、婴儿用品、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办公设备及钟表眼镜的研发和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品牌设计、策划；供应链管理；礼品及包装设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展览展示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

准的项目除外）；投资养老院项目、健康养生管理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非处方药、中药西药、中药药材、第二类

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酒类、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

茶叶的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眼镜的验配、销售；中西餐制售；冷热饮制售；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2019年12月31日，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

公司总资产为4,179.64万元，净资产为2,185.29万元；2019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580.19万元，净利润-1,362.78万元。 

本次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和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

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能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推进，同时增强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津

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本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

满足公司在整合行业发展需求及优势资源的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求，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调整的基本情况、原因及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业务快速发展，

原计划实施地点难以满足本募投项目对空间等特定配套环境条件的要求，同时，

基于公司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的需求，充分发挥公司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势和深圳

地域区位优势，进一步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和人才吸引力度，公司即在原实施地点

稳健医疗（武汉）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址（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武阳大道(北)8号）

的基础上，将实施地点扩展至包含公司的经营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660

号稳健工业园。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

规划的重要布局，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除上述变更外，本募投项目的其他内容不发生变化。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或其指定人员全权办理与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

公司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有关的事宜。 

 

五、募集资金管理计划 

公司拟增加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实施主体；拟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数字

化管理系统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以募集资金对其增资人民币8,000万元；拟增加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生活科技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

实施主体并以募集资金对其增资人民币10,000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梁

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拟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指定人员全权办理与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相关事宜，并授权董事长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增加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独立董事核查，公司本次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涉及原项目建设内容等情况的改

变，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用途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

司整体规划及合理布局，提高募集资金和运营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需求。不涉及原项目建设内容等情况的改变，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用途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稳健医疗本次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不会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增加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